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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⼯曠⼯，雇主該怎麼處理？如造成公司損失，勞⼯須負賠償責任嗎？

⽂:楊時綱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1-08

本⽂

⼀、曠⼯的意義

勞⼯與雇主成⽴勞動契約後，勞⼯負有依照勞動契約給付勞務的義務，也就是說，勞⼯必須依照勞動契約約定
的內容⼯作。如果勞⼯在約定應出勤的⽇⼦，未出勤⼯作且未請假，就構成曠⼯。

（⼀）不能因為有遲到或早退情形，就認定是曠⼯

不過，「曠⼯」與「遲到、早退」的定義不同，勞⼯上班遲到或擅⾃提早下班，仍有出勤⼯作，雇主不得以勞
⼯有「遲到、早退」的事實就認定勞⼯「曠⼯」[1]，除⾮勞雇雙⽅另有約定，否則勞⼯只要在約定出勤⽇的約
定⼯作時間內有到⼯作場所提供勞務，就不構成曠⼯[2]。

（⼆）勞⼯必須完成請假⼿續

此外，勞⼯另應注意，勞⼯有依法定程序辦理請假⼿續的義務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導致無法事前請假，事後
仍應遵照公司規定補辦請假程序，如果勞⼯未完成向雇主請假的⼿續，就算有正當理由，依舊可能構成曠
⼯[3]。

⼆、曠⼯的處理

（⼀）如果已經構成解僱事由

勞⼯無故曠⼯過於頻繁，將影響雇主對於勞務的分配以及事業的經營。為避免少數勞⼯習慣性恣意曠⼯，勞動
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[4]規定，當勞⼯符合「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⽇」或「⼀個⽉內曠⼯達六⽇」其中
⼀種法定解僱事由的時候，雇主就依法取得單⽅終⽌勞動契約的權利。也就是說，雇主可以直接向勞⼯表⽰終
⽌勞動契約，不⽤預告[5]，也就不⽤取得勞⼯同意，勞動契約就因為雇主單⽅⾯的表⽰⽽終⽌。

由於⽴法者明確規定具體的曠⼯⽇數作為解僱事由，所以雇主適⽤本款規定終⽌契約時，就屬於最後不得已的
⼿段，也就是無需另⾏審查有無符合解僱最後⼿段性原則[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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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關於「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⽇」的計算

（1）「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⽇」是指勞⼯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卻連續曠⼯3天。

（2）必須同時兼具⼆個要件

在勞⼯同時兼具「沒有正當理由」與「連續曠⼯3天」這⼆個要件⽽構成解僱事由，雇主才能使⽤這款規定終
⽌契約，如果只具備其中⼀個要件，雇主仍不能使⽤這款規定終⽌契約[7]。

所以當勞⼯曠⼯多⽇且⾳訊全無的時候，雇主應該聯繫勞⼯的緊急聯絡⼈或親友，甚⾄派⼈前往勞⼯居所探訪
等，釐清曠⼯的原因，才能決定後續該如何應對。

（3）曠⼯的連續性不受例假、休息⽇影響

實務認為，曠⼯不會因為中間穿插例假、休息⽇就中斷連續性，例假、休息⽇本來就免除勞⼯的出勤義務，所
以也不會計⼊曠⼯的⽇數[8]。另外，最⾼法院曾指出勞⼯依法請假的⽇⼦也同樣不會中斷曠⼯的連續性[9]。

例如：勞雇約定週⼀⾄週五為⼯作⽇、週六為休息⽇（未出勤）、週⽇為例假（未出勤）的情況下，勞⼯週
四、週五及隔週週⼀曠⼯，就構成連續曠⼯3天，不會因為中間有休息⽇及例假就中斷繼續性，中間的休息⽇
及例假也不會計⼊曠⼯⽇數（表1）。

表1.休息⽇、例假與曠⼯
 週⼀ 週⼆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（休息⽇） 週⽇(例假)

第⼀週    曠⼯ 曠⼯ 不中斷繼續性 不中斷繼續性

第⼆週 曠⼯       

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 

此外，在前述的出勤約定情況下，如果勞⼯已經答應雇主在週六休息⽇出勤加班，卻週四、週五、週六都未出
勤，光是累計到週六就已經構成連續曠⼯3⽇（表2）。

表2.休息⽇、例假與曠⼯
 週⼀ 週⼆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（休息⽇）約定出勤 週⽇(例假)

第⼀週    曠⼯ 曠⼯ 曠⼯  

第⼆週        

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
2. 關於「⼀個⽉內曠⼯達六⽇」



（1）依照⾏政機關⾒解「⼀個⽉」是指⾸次曠⼯當⽇起依照曆法計算⼀個⽉ [10 ]。

最⾼法院近年更詳細闡述：「原審以上訴⼈於⺠國100年12⽉5⽇、21⽇、26⽇、28⽇、30⽇，101年1⽉4
⽇均未到職，共計6⽇，且未依規定請假，⾃100年12⽉5⽇曠⼯⾸⽇算⾄次⽉相當⽇之前⼀⽇為期間末⽇即
101年1⽉4⽇⽌，已達『1個⽉』內曠⼯6⽇，被上訴⼈依上開規定於同年⽉11⽇終⽌勞動契約，應屬合
法[11]。」，判決清楚說明「⼀個⽉」是指曠⼯⾸⽇（100年12⽉5⽇）算⾄次⽉相當⽇（101年1⽉5⽇）之
前⼀⽇（101年1⽉4⽇），從100年12⽉5⽇到101年1⽉4⽇就是⼀個⽉，如果勞⼯在這段期間內曠⼯累計達
6⽇，雇主就取得終⽌勞動契約的權利。

（2）如果勞⼯斷斷續續曠⼯，雖然都未連續曠⼯3天，但每⼀個曠⼯⽇都可獨⽴起算⼀個⽉，由雇主
檢視該段期間內有無累計曠⼯達6天，如果累計滿6天，雇主就取得終⽌契約的權利。

3. 勞動契約不會因為勞⼯繼續曠⼯3⽇就⾃動終⽌

雇主應留意取得權利與⾏使權利是兩回事，勞動契約不會因為勞⼯連續曠⼯3天或⼀個⽉累計曠⼯6天就⾃動
終⽌。也就是說，並不是取得終⽌勞動契約的權利就會⾃動使勞動契約結束。

雇主取得終⽌勞動契約的權利之後，還要向勞⼯發出終⽌勞動契約的意思表⽰，當對話的意思表⽰（例如⼝頭
告知）被勞⼯了解[12]，或⾮對話的意思表⽰（例如存證信函）達到[13]勞⼯之後，才會發⽣雇主終⽌勞動契
約的效⼒。此外，雇主還要留意30⽇的除斥期間規定[14]（除斥期間過後，該次終⽌權利就消滅不復存在），
必須在「知道勞⼯曠⼯的情形已經符合法定解僱事由」時起算30天內終⽌勞動契約，並注意有無其他法定限
制雇主終⽌權⾏使的特殊情況[15]，否則雇主終⽌契約將來可能遭法院判定為無效。

（⼆）如果尚未構成解僱事由

1. 雇主如果想終⽌勞動契約

勞⼯雖然曠⼯，但未符合勞動基準法的法定解僱事由，雇主就不能⽚⾯解僱該名勞⼯。此時雇主可以關⼼勞⼯
是否遭遇家庭或健康的變故，妥善溝通後由雙⽅合意終⽌勞動契約[16]。如果勞⼯屬於惡意的慣性曠⼯且無離
職意願，雇主宜採取懲戒⼿段，將勞⼯無故缺勤、曠⼯原因等以書⾯記錄下來並要求檢討改進，如果經⻑期勸
諫仍無改善，雇主可考慮以勞⼯不能勝任⼯作等解僱事由發動解僱，較能符合解僱最後⼿段性原則[17]。

2. 勞⼯曠⼯的⽇⼦不⽤發給當⽇⼯資

勞⼯既然未依約在曠⼯⽇提供勞務，雇主不⽤給付當⽇的勞務對價[18]。雇主向勞⼯說明時應留意⽤詞，向勞
⼯說明「不發給曠⼯當⽇⼯資」，並⾮「另外多扣⼯資」，避免勞⼯誤解衍⽣糾紛。



三、如果勞⼯曠⼯造成公司損失

勞⼯曠⼯造成公司損失，公司可依⺠法第184條規定[19]請求損害賠償，但是雇主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勞⼯有故
意或過失、曠⼯未出勤造成雇主的損失、曠⼯與損失之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（指通常情況下可認定是因為勞⼯
未依約出勤提供勞務造成雇主的損失。由於勞⼯提供勞務的可替代性很⾼，雇主多半難以證明），並說明具體
損失⾦額如何計算⽽來。有些雇主因為難以證明損失，加上求償⾦額可能與訴訟成本不成⽐例，於是未對勞⼯
提告求償。對雇主來說，還是在損失發⽣後妥善溝通，與勞⼯簽⽴書⾯和解較為省事。

此外，雇主應注意不可以預扣勞⼯⼯資作為違約⾦或賠償費⽤[20]，也就是雇主不能在違約、賠償等事實未發
⽣或其事實已發⽣，但責任歸屬、範圍⼤⼩、⾦額多寡等未確定前，預先扣發勞⼯⼯資作為違約⾦或賠償費
⽤[21]，否則可能遭到主管機關裁罰9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鍰[22]。

註腳
   ⾏政院勞⼯委員會（80）台勞資⼆字第24505號函（1991/9/24）：「按勞⼯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⽇

，或⼀個⽉內曠⼯達六⽇者，雇主得不經預告逕⾏終⽌契約，為勞動基準法第⼗⼆條第⼀項第六款所明定
，此乃『法定終⽌事由制』，另『曠⼯』與『遲到、早退』之定義不同，雇主⾃不得以勞⼯有『遲到、早
退』之事實逕予認定為『曠⼯』，⽽援引上述條⽂，不經預告終⽌契約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⺠事判決：「復按勞動基準法第⼗⼆條第⼀項第六款所謂『繼續曠⼯
』，係指勞⼯實際應為⼯作之⽇無故繼續不到⼯者⽽⾔，倘已到⼯作場所，尚不能謂係『曠⼯』。」

[2]

   勞⼯請假規則第10條：「勞⼯請假時，應於事前親⾃以⼝頭或書⾯敘明請假理由及⽇數。但遇有急病或
緊急事故，得委託他⼈代辦請假⼿續。辦理請假⼿續時，雇主得要求勞⼯提出有關證明⽂件。」
最⾼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號⺠事判決：「勞⼯於有事故，必須親⾃處理之正當理由時，固得請假，然
法律既同時課以勞⼯應依法定程序辦理請假⼿續之義務。」

[3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。[4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：「雇主依第⼗⼀條或第⼗三條但書規定終⽌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
款之規定：
⼀、繼續⼯作三個⽉以上⼀年未滿者，於⼗⽇前預告之。
⼆、繼續⼯作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⼆⼗⽇前預告之。
三、繼續⼯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⼗⽇前預告之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54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勞基法第⼗⼆條第六款規定勞⼯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
⽇或⼀個⽉曠⼯達六⽇之情形，⽴法者於此已以具體⼀定⽇數明確地劃清其界線，並無需另⾏援⽤最後⼿
段原則加以審查之必要。」

[6]

   最⾼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1號⺠事判決：「雇主得不經預告終⽌勞動契約者，必以勞⼯無正當理由曠
⼯及繼續曠⼯三⽇為其法定要件，倘祇具其⼀，即不構成雇主得不經預告終⽌勞動契約之事由。是勞⼯之
曠⼯⾮屬無正當理由者，雇主⾃不得據以終⽌勞動契約。」

[7]

   內政部（75）台內勞字第443217號函（1986/9/17）：「繼續曠⼯係指⼯⼈於實際⼯作⽇之連續曠⼯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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⽽⾔，雖不能有例假休息⽇之間隔⽽阻卻其連續性，但該例假休息⽇不能視為曠⼯⽽併計於曠⼯⽇數中。
」
⾏政院勞⼯委員會（97）勞職許字第0970029525號函（2008/11/24）：「外國⼈未向雇主或其⽣活
管理⼈請假、報備⽽於實際⼯作⽇連續曠⼯達3⽇⽽⾔，但逢例假及休息⽇則不能視為曠⼯⽽併計於曠⼯
⽇數中。」

   最⾼法院81年台上字第127號⺠事判例：「所謂『繼續曠⼯』係指職⼯實際應為⼯作之⽇，無故繼續不
到⼯者⽽⾔，其受核准請假（休假）之⽇，固不得併予計⼊繼續曠⼯之範圍，但亦不因其中間隔有該請假
⽇，阻其繼續性。」

[9]

   ⾏政院勞⼯委員會（88）台勞資⼆字第0048187號（1999/11/18）：「查勞動基準法第⼗⼆條第項第
六款規定，勞⼯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⽇，或⼀個⽉內曠⼯達六⽇者，雇主得不經預告終⽌勞動契約。按
勞務提供係勞動者之主要義務，且勞務提供具有繼續性，⽽依⺠法第⼀百⼆⼗三條規定：『稱⽉或年者，
依曆計算。』是以，本案所稱『⼀個⽉』應以⾸次曠⼯事實發⽣之⽇起依曆計算⼀個⽉。⾄『⼀個⽉』期
間之終⽌應依⺠法第⼀百⼆⼗⼀條規定辦理。」

[10]

   最⾼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548號⺠事裁定。[11]

   ⺠法第94條：「對話⼈為意思表⽰者，其意思表⽰，以相對⼈了解時，發⽣效⼒。」[12]

   ⺠法第95條：「
I ⾮對話⽽為意思表⽰者，其意思表⽰，以通知達到相對⼈時，發⽣效⼒。但撤回之通知，同時或先時到
達者，不在此限。
II 表意⼈於發出通知後死亡或喪失⾏為能⼒或其⾏為能⼒受限制者，其意思表⽰，不因之失其效⼒。」

[13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：「雇主依前項第⼀款、第⼆款及第四款⾄第六款規定終⽌契約者，應⾃知悉其
情形之⽇起，三⼗⽇內為之。」

[14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3條：「勞⼯在第五⼗條規定之停⽌⼯作期間或第五⼗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，雇主不得終
⽌契約。但雇主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⼒致事業不能繼續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勞動基準法第74條第1項⾄第3項：「
I 勞⼯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⼯法令規定時，得向雇主、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。
II 雇主不得因勞⼯為前項申訴，⽽予以解僱、降調、減薪、損害其依法令、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
，或其他不利之處分。
III 雇主為前項⾏為之⼀者，無效。」
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第23條：「⾮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終⽌與職業災害勞⼯之勞動契約：
⼀、歇業或重⼤虧損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。
⼆、職業災害勞⼯經醫療終⽌後，經公⽴醫療機構認定⾝⼼障礙不堪勝任⼯作。
三、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⼒因素，致事業不能繼續經營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。」
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：「勞資爭議在調解、仲裁或裁決期間，資⽅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⽽歇業、停⼯
、終⽌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⼯之⾏為；勞⽅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⽽罷⼯或為其他爭議⾏為。」
性別⼯作平等法第11條：「
I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、資遣、離職及解僱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⽽有差別待遇。
II ⼯作規則、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，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、懷孕、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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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離職或留職停薪；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。
III 違反前⼆項規定者，其規定或約定無效；勞動契約之終⽌不⽣效⼒。」
⼯會法第35條：「
I 雇主或代表雇主⾏使管理權之⼈，不得有下列⾏為：
⼀、對於勞⼯組織⼯會、加⼊⼯會、參加⼯會活動或擔任⼯會職務，⽽拒絕僱⽤、解僱、降調、減薪或為
其他不利之待遇。
⼆、對於勞⼯或求職者以不加⼊⼯會或擔任⼯會職務為僱⽤條件。
三、對於勞⼯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，⽽拒絕僱⽤、解僱、降調、減薪或為其他不
利之待遇。
四、對於勞⼯參與或⽀持爭議⾏為，⽽解僱、降調、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。
五、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⼯會之成⽴、組織或活動。
II 雇主或代表雇主⾏使管理權之⼈，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、降調或減薪者，無效。」

   最⾼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⺠事判決：「法無明⽂禁⽌勞雇雙⽅以資遣之⽅式合意終⽌勞動契約，
雇主初雖基於其⼀⽅終⽌權之發動，⽚⾯表⽰終⽌勞動契約資遣勞⽅，但嗣後倘經雙⽅溝通、協調結果，
達成共識，就該終⽌勞動契約之⽅式，意思表⽰趨於⼀致，即難謂⾮合意終⽌勞動契約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100年度勞上易字第131號⺠事判決。

[16]

   最⾼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21號⺠事判決：「勞⼯提供之勞務，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
客觀合理之經濟⽬的，且雇主於其使⽤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之各種⼿段，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，始得終⽌勞
動契約，庶符『解僱最後⼿段性原則』。」

[17]

   內政部（74）台內勞字第313275號函（1985/5/17）：「勞⼯曠⼯當⽇⼯資得不發給，惟應以扣發當
⽇⼯資為限。」

[18]
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
I 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
者亦同。
II 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9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26條：「雇主不得預扣勞⼯⼯資作為違約⾦或賠償費⽤。」[20]

   ⾏政院勞⼯委員會（89）台勞動⼆字第0031343號函（2000/7/28）：「依勞動基準法第⼆⼗⼆條規定
，⼯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⼯。同法第⼆⼗六條規定，雇主不得預扣勞⼯⼯資作為違約⾦或賠償費⽤。所稱
『預扣勞⼯⼯資』，係指在違約、賠償等事實未發⽣或其事實已發⽣，但責任歸屬、範圍⼤⼩、⾦額多寡
等未確定前，雇主預先扣發勞⼯⼯資作為違約⾦或賠償費⽤。」

[21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78條：「
I 未依第⼗七條、第⼗七條之⼀第七項、第五⼗五條規定之標準或期限給付者，處新臺幣三⼗萬元以上⼀
百五⼗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令其給付，屆期未給付者，應按次處罰。
II 違反第⼗三條、第⼗七條之⼀第⼀項、第四項、第⼆⼗六條、第五⼗條、第五⼗⼀條或第五⼗六條第⼆
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⼗五萬元以下罰鍰。」

[22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20001&flno=35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95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889%252c20060504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,100%252c%25e5%258b%259e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131%252c20120327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03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921%252c20140918
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OC03.aspx?datatype=etype&N2=313275&cnt=1&now=1&lnabndn=1&recordno=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8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26
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OC03.aspx?datatype=etype&keyword=%25e9%25a0%2590%25e6%2589%25a3&cnt=8&now=1&lnabndn=1&recordno=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78


標籤
 曠⼯，曠職，請假，終⽌勞動契約，解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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